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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林美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3．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会议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2年5月16日上午10:00

网络投票时间：2022年5月16日-2022年5月16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

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2年5月16日上午9:15至9:25和9:30至11:30，下午13:00至15:00；通过深圳证

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2年5月16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3）会议主持人：许开华先生

（4）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格林美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深圳市宝安区海秀路荣超滨海大厦A座20

层）

（5）召开方式：现场召开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6）本次会议的通知及相关文件刊登在2022年4月30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

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

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

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会议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16人，代表股份670,448,18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14.0158％。

参加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10名，代表股份459,963,204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9.6156％；通

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106人，代表股份210,484,976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4.4002％。 现场出席及参

加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共107人， 代表股份210,714,476股， 占公司总股份的

4.4050％。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1人，代表股份229,5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048％。 通过

网络投票的股东106人，代表股份210,484,976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4.4002％。

3、公司全部董事、部分监事及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部分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

师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提案：

1、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发行GDR并在瑞士证券交易所上市及转为境外募集股份有限公司的议

案》；

表决结果：同意668,995,79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834％；反对1,394,084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2079％；弃权58,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87％。

其中， 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209,262,092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3107％；反对1,394,08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6616％；弃权58,3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277％。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

以上通过。

2、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发行GDR�并在瑞士证券交易所上市方案的议案》；

2.01发行证券的种类和面值

表决结果：同意668,999,19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839％；反对1,390,684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2074％；弃权58,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87％。

其中， 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209,265,492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3123％；反对1,390,68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6600％；弃权58,3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277％。

2.02发行时间

表决结果：同意668,991,19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827％；反对1,395,784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2082％；弃权61,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91％。

其中， 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209,257,492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3086％；反对1,395,78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6624％；弃权61,2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290％。

2.03发行方式

表决结果：同意668,991,19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827％；反对1,398,684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2086％；弃权58,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87％。

其中， 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209,257,492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3086％；反对1,398,68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6638％；弃权58,3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277％。

2.04发行规模

表决结果：同意668,999,19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839％；反对1,390,684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2074％；弃权58,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87％。

其中， 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209,265,492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3123％；反对1,390,68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6600％；弃权58,3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277％。

2.05� GDR在存续期内的规模

表决结果：同意668,995,59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833％；反对1,394,284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2080％；弃权58,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87％。

其中， 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209,261,892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3106％；反对1,394,28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6617％；弃权58,3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277％。

2.06� GDR与基础证券A股股票的转换率

表决结果：同意668,999,19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839％；反对1,390,684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2074％；弃权58,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87％。

其中， 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209,265,492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3123％；反对1,390,68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6600％；弃权58,3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277％。

2.07�定价方式

表决结果：同意668,991,19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827％；反对1,395,784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2082％；弃权61,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91％。

其中， 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209,257,492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3086％；反对1,395,78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6624％；弃权61,2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290％。

2.08�发行对象

表决结果：同意668,999,19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839％；反对1,390,684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2074％；弃权58,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87％。

其中， 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209,265,492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3123％；反对1,390,68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6600％；弃权58,3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277％。

2.09� GDR与基础证券A股股票的转换限制期

表决结果：同意668,999,19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839％；反对1,390,684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2074％；弃权58,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87％。

其中， 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209,265,492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3123％；反对1,390,68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6600％；弃权58,3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277％。

2.10承销方式

表决结果：同意668,991,19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827％；反对1,398,684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2086％；弃权58,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87％。

其中， 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209,257,492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3086％；反对1,398,68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6638％；弃权58,3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277％。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

以上通过。

3、审议通过了《关于格林美股份有限公司截至2021年12月31日止的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668,986,09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819％；反对1,403,784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2094％；弃权58,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87％。

其中， 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209,252,392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3061％；反对1,403,78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6662％；弃权58,3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277％。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

以上通过。

4、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发行GDR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668,993,99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831％；反对1,395,884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2082％；弃权58,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87％。

其中， 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209,260,292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3099％；反对1,395,88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6625％；弃权58,3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277％。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

以上通过。

5、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发行GDR并在瑞士证券交易所上市前滚存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668,995,59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833％；反对1,394,284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2080％；弃权58,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87％。

其中， 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209,261,892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3106％；反对1,394,28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6617％；弃权58,3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277％。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

以上通过。

6、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格林美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草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668,900,19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691％；反对1,407,384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2099％；弃权140,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10％。

其中， 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209,166,492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2654％；反对1,407,38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6679％；弃权140,6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667％。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

以上通过。

7、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草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668,903,79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696％；反对1,403,784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2094％；弃权140,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10％。

其中， 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209,170,092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2671％；反对1,403,78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6662％；弃权140,6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667％。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

以上通过。

8、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草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668,903,79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696％；反对1,403,784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2094％；弃权140,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10％。

其中， 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209,170,092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2671％；反对1,403,78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6662％；弃权140,6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667％。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

以上通过。

9、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草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668,916,99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716％；反对1,090,584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627％；弃权440,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00,0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657％。

其中， 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209,183,292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2733％；反对1,090,58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5176％；弃权440,6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00,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091％。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

以上通过。

10、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发行GDR并在瑞士证券交易所上市决议有效期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668,999,19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839％；反对1,390,684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2074％；弃权58,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87％。

其中， 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209,265,492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3123％；反对1,390,68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6600％；弃权58,3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277％。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

以上通过。

11、审议通过了《关于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全权处理与本次发行GDR并在瑞士证券交易所

上市有关事项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668,999,19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839％；反对1,390,684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2074％；弃权58,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87％。

其中， 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209,265,492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3123％；反对1,390,68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6600％；弃权58,3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277％。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

以上通过。

12、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格林美股份有限公司外汇衍生品交易业务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669,475,08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549％；反对914,8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364％；弃权58,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87％。

其中， 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209,741,376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5382％；反对914,8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4341％；弃权58,3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277％。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广东君信律师事务所戴毅律师与陈晓璇律师就本次会议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

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

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格林美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

议；

2、广东君信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格林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五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603105 证券简称：芯能科技 公告编号：2022-017

浙江芯能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2年5月16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浙江省海宁市皮都路9号公司一楼会议室。 鉴于防控新冠肺炎疫情的

需要，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管通过通讯方式参加会议。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83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33,938,70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6.7877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 董事长张利忠主持， 采取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并表

决。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董事会秘书出席会议；公司部分高管列席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浙江芯能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33,938,200 99.999786 400 0.000171 100 0.000043

2、议案名称：关于《浙江芯能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33,938,200 99.999786 400 0.000171 100 0.000043

3、议案名称：关于《浙江芯能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33,938,200 99.999786 400 0.000171 100 0.000043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1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33,938,200 99.999786 400 0.000171 100 0.000043

5、议案名称：关于《浙江芯能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33,938,200 99.999786 400 0.000171 100 0.000043

6、议案名称：关于《浙江芯能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33,605,300 99.857484 333,300 0.142473 100 0.000043

7、议案名称：关于2022年度对外担保计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33,938,200 99.999786 400 0.000171 100 0.000043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向银行等机构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33,605,300 99.857484 333,300 0.142473 100 0.000043

9、议案名称：关于董事2021年度薪酬执行情况及2022年度薪酬考核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33,938,200 99.999786 400 0.000171 100 0.000043

10、议案名称：关于监事2021年度薪酬执行情况及2022年度薪酬考核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12,206,800 90.710430 400 0.000171 21,731,500 9.289399

11、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33,938,200 99.999786 400 0.000171 100 0.000043

1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33,605,300 99.857484 333,300 0.142473 100 0.000043

1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33,605,300 99.857484 333,300 0.142473 100 0.000043

14、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33,605,300 99.857484 333,300 0.142473 100 0.000043

15、议案名称：关于修订《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33,605,300 99.857484 333,300 0.142473 100 0.000043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4

关 于 公 司

2021年度利

润分配预案

的议案

21,226,800 99.997645 400 0.001884 100 0.000471

7

关于2022年

度对外担保

计划的议案

21,226,800 99.997645 400 0.001884 100 0.000471

9

关 于 董 事

2021年度薪

酬执行情况

及2022年度

薪酬考核方

案的议案

21,226,800 99.997645 400 0.001884 100 0.000471

10

关 于 监 事

2021年度薪

酬执行情况

及2022年度

薪酬考核方

案的议案

21,226,800 99.997645 400 0.001884 100 0.000471

11

关于续聘会

计师事务所

的议案

21,226,800 99.997645 400 0.001884 100 0.000471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7、议案12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委托的代理

人）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

律师：于珍、崔小峰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

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 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浙江芯能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5月17日

证券代码：003018� � � �证券简称：金富科技 公告编号：2022-020

金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

第二十一次临时会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金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临时会议于2022年5月16

日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会议通知已于2022年5月11日以电话、专人和发送电子邮件的方式发出。

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 9�人，实际出席董事 9�人，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由董事

长陈珊珊女士召集并主持。本次会议的出席人数、召集、召开程序和议事内容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及巨潮

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2、审议通过《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及巨潮

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

《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3、审议通过《关于提请召开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及巨潮

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召开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三、 备查文件

1、《金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临时会议决议》；

2、《金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临时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

见》

特此公告。

金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5月17日

证券代码：003018� � � � � � � � �证券简称：金富科技 公告编号：2022-021

金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临时会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金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临时会议于2022年5月16日

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会议的方式召开，会议通知已于2022年5月11日以专人通知的方式传达至全体监

事。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3人，实际出席监事3人，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张铭聪先生召集并主持。本次会议

的出席人数、召集、召开程序和议事内容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巨潮

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备查文件

1、《金富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金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2年5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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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金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临时会议于2022

年5月16日召开，会议决定于2022年6月1日（星期三）下午15:30在公司大会议室召开2022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现将本次股东大会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股东大会届次：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2、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3、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决定召开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

4、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2年6月1日（星期三）下午15:30。

（2）网络投票时间：

1）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2年6月1日的交易时间，即9:15—

9:25，9:30—11:30�和13:00—15:00；

2）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22

年6月1日（现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上午9:15，结束时间为2022年6月1日（现场股东大会结束当日）

下午15:00。

5、会议的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 司 将 通 过 深

圳 证 券 交 易 所 交 易 系 统 和 互 联 网 投 票 系 统 （ 地 址 为http://wltp.cninfo.com.

cn）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公

司股东应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中的一种方式，如果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表决的，以第一次投

票表决结果为准。

6、股权登记日：2022年5月26日（星期四）

7、出席对象：

（1）在股权登记日持有公司股份的股东。 截止2022年5月26日下午15:00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 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

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授权委托书样本见附件2）。

（2）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律师；

（4）根据相关法规应当出席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

8、现场会议地点：广东省东莞市沙田镇稔洲村永茂村民小组金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会议审议事项

1、本次股东大会提案编码表：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投票

累积投票提案

1.00 《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应选人数（6）人

1.01 选举陈珊珊女士为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

1.02 选举陈金培先生为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

1.03 选举陈婉如女士为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

1.04 选举叶树华先生为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

1.05 选举杜丽燕女士为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

1.06 选举李永明先生为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

2.00 《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应选人数（3）人

2.01 选举张钦发先生为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

2.02 选举陈刚先生为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

2.03 选举李丽杰女士为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

3.00 《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应选人数（2）人

3.01 选举张铭聪先生为第三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

3.02 选举欧敬昌先生为第三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

2、上述议案的详细内容请见公司于2022年5月17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刊登的相关公告。

3、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2年修订）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

指引第 1�号——— 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的要求，上述议案将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进行单独计票并

及时公开披露。 中小投资者是指除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

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4、上述议案采用累积投票制进行表决，应选非独立董事6人、独立董事3人、非职工代表监事2人，

股东所拥有的选举票数为其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量乘以应选人数， 股东可以将所拥有的选举票数

以应选人数为限在候选人中任意分配（可以投出零票），但总数不得超过其拥有的选举票数。 非独立

董事、独立董事和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表决分别进行，其中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尚需经

深交所备案审核无异议，股东大会方可进行表决。

三、会议登记等事项

1．登记方式：以现场、信函、传真或邮件的方式进行登记。

2.登记时间：2022年5月27日（星期五）、5月30日（星期一）、5月31日（星期二）上午9:00-11:

30，下午13:30-16:00（信函以收到邮戳为准）。

3.登记地点：广东省东莞市沙田镇稔洲村永茂村民小组金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证券法务部。

邮政编码：523000，信函请注明“股东大会” 字样。

4.�登记和表决时提交的文件要求：

（1）自然人股东本人出席会议的，应持本人股东账户卡、身份证原件并提交本人身份证复印件办

理登记手续；自然人股东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持委托人股东账户卡、委托人身份证复印

件、代理人本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授权委托书（附件2）办理登记手续；

（2）法人股东应由法定代表人或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 法定代表人本人出席会议

的，应持股东账户卡、法定代表人本人身份证原件、法定代表人证明书（盖公章）、营业执照复印件（盖

公章）办理登记手续；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持法人股东账户卡、代理人本人身

份证原件及复印件（盖公章）、营业执照复印件（盖公章）、法定代表人证明书（盖公章）、法定代表人

出具的授权委托书（盖公章，附件2）办理登记手续。

（3）出席会议的股东可凭以上有关证件采取现场、信函或扫描件发送邮箱、传真方式登记，请参

会股东将以上相关资料在2022年5月31日下午16:00前送达或传真、发送邮箱至公司证券法务部，并进

行电话确认。

5.出席会议的股东和股东代理人请携带相关证件的原件，于会前半小时到会场办理登记手续。

6.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人：吴小霜

电话号码：0769-89164633�传真号码：0769-39014531

电子邮箱：jinfu@jinfu-group.com

通讯地址：广东省东莞市沙田镇稔洲村永茂村民小组金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证券法务部

邮政编码：523000

7.公司股东参加会议的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可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地址为 http://wltp.

cninfo.com.cn）参加投票，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见附件 1。

五、备查文件

1．提议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临时会议决议。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金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5月17日

附件 1：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普通股的投票代码与投票简称：投票代码为“363018” ，投票简称为“金富投票” 。

2.�填报表决意见或选举票数。

对于非累积投票提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对于累积投票提案，填报投给某候选人的选举票数。 上市公司股东应当以其所拥有的每个提案组

的选举票数为限进行投票，股东所投选举票数超过其拥有选举票数的，或者在差额选举中投票超过应

选人数的，其对该项提案组所投的选举票均视为无效投票。 如果不同意某候选人，可以对该候选人投0

票。

累积投票制下投给候选人的选举票数填报一览表

投给候选人的选举票数 填报

对候选人A投X1票 X1票

对候选人B投X2票 X2票

… …

合 计 不超过该股东拥有的选举票数

各提案组下股东拥有的选举票数举例如下：

①选举非独立董事

（如提案1，采用等额选举，应选人数为6位）

股东所拥有的选举票数=股东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6

股东可以将所拥有的选举票数在6位非独立董事候选人中任意分配，但投票总数不得超过其拥有

的选举票数。

②选举独立董事

（如提案2，采用等额选举，应选人数为3位）

股东所拥有的选举票数=股东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3

股东可以将所拥有的选举票数在3位独立董事候选人中任意分配，但投票总数不得超过其拥有的

选举票数。

③选举监事

（如提案3，采用等额选举，应选人数为2位）

股东所拥有的选举票数=股东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2

股东可以在2位监事候选人中将其拥有的选举票数任意分配，但投票总数不得超过其拥有的选举

票数。

3.�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其他所有提案表达相同意见。股东对总议

案与具体提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如股东先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

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具体提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提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

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22年6月1日的交易时间，即 9:15—9:25,9:30—11:30�和13:00—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 2022年6月1日（现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上午 9:15，结

束时间为 2022�年6月1日（现场股东大会结束当日）下午 3: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

务指引（2016年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

具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 http://wltp.cninfo.com.cn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 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通过

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 2：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我单位（本人）参加金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其行使表决权的后果均由我单位（本人）承担。

委托人（签名/盖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有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号：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本公司/本人对本次股东大会各项议案的表决意见: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投票

累积投票提案

采用等额选举，填报投给候选人的

选举票数

1.00 《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应选人数（6）

人

选举票数

1.01 选举陈珊珊女士为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

1.02 选举陈金培先生为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

1.03 选举陈婉如女士为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

1.04 选举叶树华先生为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

1.05 选举杜丽燕女士为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

1.06 选举李永明先生为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

2.00 《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应选人数（3）

人

选举票数

2.01 选举张钦发先生为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

2.02 选举陈刚先生为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

2.03 选举李丽杰女士为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

3.00 《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应选人数（2）

人

选举票数

3.01 选举张铭聪先生为第三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

3.02 选举欧敬昌先生为第三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

注：1、本次股东大会议案请根据授权委托人的本人意见（以其持有的全部股数），填报投给候选人的

选举票数，注意投票总数不得超过表决人拥有的选举票数。 未填报的则视为授权委托人对审议事项投

弃权票。 如果委托人对有关审议事项的表决未做具体指示，则视为受托人有权依照自己的意愿进行投

票表决。

2、本授权委托的有效期：自本授权委托书签署之日起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时。

3、本授权委托书的剪报、复印件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证券代码：003018� � � �证券简称：金富科技 公告编号：2022-023

金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鉴于金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监事会任期即将届满。 根据《公司

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公司于2022年5月16�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临时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案》、《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和第二

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上述事项尚

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董事会换届选举情况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由9名董事组成，其中非独立董事6名、独立董事3名，董事会成员任期三年。 经

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公司董事会提名陈珊珊女士、陈金培先生、陈婉如女士、叶树华先生、杜

丽燕女士、李永明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详见附件)，提名张钦发先生、陈刚

先生、李丽杰女士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详见附件)� 。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事项发表

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二、独立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说明

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张钦发先生和李丽杰女士已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候选人陈刚

先生尚未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但已书面承诺参加最近一次独立董事培训并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

认可的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三名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与独立性尚需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后方可提交公司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三、监事会换届选举情况

第三届监事会将由3名监事组成，其中职工代表监事1名、非职工代表监事2

名。 经公司监事会提名，公司监事会提名张铭聪先生、欧敬昌先生为公司第三届监事会非职工代

表监事候选人(简历详见附件)。 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经公司股东大会选举产生，将与职工代表监事

共同组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任期至第三届监事会届满止。

三、其他情况说明

(一)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

的二分之一。 独立董事的人数未低于公司董事总数的三分之一。

(二)本次换届选举事项将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监事 会成员的任期自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计算，任期三年。

(三)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非独立董事、独立董事、非职工代表监 事需经公司股东大会采

用累积投票制选举产生。

(四)在完成换届选举之前，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监事会成员仍将根据相关法 律法规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履行董事、监事职责。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监事会成员在任职期间恪尽职守、勤勉尽责，为公

司的规范运作和健康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公司对各位董事、监事在任职期间为公司发展作出的贡献

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金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5月17日

附件：

一、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1、陈珊珊女士，公司董事长、总经理，1990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 2011

年6月起在金富有限任职，历任金富有限采购员、采购负责人，2016年6月起担任公司董事、采购负责

人，2017年5月起至今担任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目前同时兼任湖南金富执行董事兼总经理、迁西金富

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四川金富执行董事兼经理、翔兆科技董事长、金盖投资及倍升投资执行事务合伙

人。

截至本公告日，陈珊珊女士通过金盖投资和倍升投资间接持有公司股份120万股，通过金盖投资

和倍升投资合计控制公司5.77%的股权。 陈珊珊女士与陈金培先生、陈婉如女士系公司实际控制人，三

人签署了《一致行动协议》，合计控制公司70.16%的股权。 陈珊珊女士与陈婉如女士为母女关系，与陈

金培先生为父女关系，除此之外，陈珊珊女士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持有公司5%

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 尚未有明确结论

的情形；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失信被执行人目录查

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2、陈金培先生，1955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曾任东莞市虎门奇美塑料制品厂厂

长、东莞市金富实业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及总经理、东莞金富包装材料有限公司董事长、湖南金富包装

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东莞金盖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及东莞倍升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执行事务合伙人、上海经邦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现任东莞富金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执行事务合伙人。

截至本公告日，陈金培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13,726.58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2.79%。 陈金培先

生与陈珊珊女士、陈婉如女士系公司实际控制人，三人签署了《一致行动协议》，合计控制公司70.16%

的股权。 陈金培先生与陈珊珊女士为父女关系，与陈婉如女士为夫妻关系，除此之外，陈金培先生与公

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

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

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

的情形。 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失信被执行人目录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符合《公司法》等

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3、陈婉如女士，公司董事，1957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曾任金富包装董事、惠州市

百顺得实业有限公司及惠州市祖裕实业有限公司执行董事、经理；2001年1月起在金富有限任职，历任

监事、董事、总经理，现任公司董事，采购总监，同时兼任东莞市祖裕物业投资有限公司监事，上海经邦

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

截至本公告日，陈婉如女士直接持有公司股份3015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1.60%，并通过金盖投

资和倍升投资间接持有994.1万股。 陈婉如女士与陈珊珊女士、陈金培先生系公司实际控制人，三人签

署了《一致行动协议》，合计控制公司70.16%的股权。 陈婉如女士与陈珊珊女士为母女关系，与陈金培

先生为夫妻关系，与叶树华先生为表姐弟关系，除此之外，陈婉如女士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及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

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

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经在最高人民法院

网站失信被执行人目录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

任职条件。

4、叶树华先生，公司董事、副总经理，1973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曾任金富包装厂

长、副总经理、总经理；2001年1月起在本公司任职，历任生产经理、副总经理，现任公司董事、副总经

理、翔兆科技董事。

截至本公告日，叶树华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25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10%，并通过金盖投资间

接持有公司股份25万股。 叶树华先生与陈婉如女士为表姐弟关系，除此之外，叶树华先生与公司其他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

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

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公司章程》 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

形。 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失信被执行人目录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符合《公司法》等相关

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5、杜丽燕女士，公司副总经理、财务总监，1981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本科学历，中国注

册会计师。 曾任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审计部项目经理、岭南生态文旅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投资总监，现任广州新莱福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本公司副总经理、财务总监。

截至本公告日，杜丽燕女士未直接或间接持有本公司任何股票，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

有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没有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

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

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

指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经在最

高人民法院网站失信被执行人目录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

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6、李永明先生，公司董事，1980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2001年7月至2006年8月，

任金富有限行政部员工；2006年8月至2017年11月，任金富包装行政部员工；现任公司董事、翔兆科技

董事。

截至本公告日，李永明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100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38%。 李永明先生与公

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没有关联关系；未

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

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

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失信被执行人目录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符合

《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二、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1、张钦发先生，1963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博士学位。 现任华南农业大学食品学

院包装工程系教授 ，兼任广东省包装技术协会专家、副秘书长，广东省包装标准技术委员会主任，中

国包装标准委员会金属分委员会委员，广东省薄膜及设备行业协会副秘书长，广东省薄膜及设备标准

化技术委员会委员， 2021年9月至今，兼任广东天元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截至本公告日，张钦发先生未直接或间接持有本公司任何股票，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

有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没有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

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

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

指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经在最

高人民法院网站失信被执行人目录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

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2、陈刚先生，1976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中国注册会计师。 曾任深圳力

诚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经理、 华润万家有限公司企业拓展部经理、 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高级经

理、岭南生态文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投资总监、上海恒润数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广州悦享

环球文化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广州长洲岛国际旅游开发有限公司董事、德马吉国际展览

有限公司董事、广州悦享文化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执行事务合伙人、广州市怡合投资咨询企业

（有限合伙）执行事务合伙人，现任深圳市百宏成长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兼董事、兼任励丰股权

投资基金管理（广州）有限公司监事、黄埔国际慢岛开发（广州）有限公司董事、上海江楚湖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巴东县兴盛贸易有限公司监事、深圳市具象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执行董事、深圳

晨之扬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执行事务合伙人、深圳市宏升教育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执行事

务合伙人。

截至本公告日，陈刚先生未直接或间接持有本公司任何股票，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

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没有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

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

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

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经在最高

人民法院网站失信被执行人目录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

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3、李丽杰女士，1968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中国注册会计师。 曾先后在

冶金部第三冶金建设公司、深圳华为通信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开发磁记录有限公司从事财务工作，长

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处从事股证事务工作。2018年3月至2022年4月，任深圳长城开发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 2022年4月至今，于深圳长城开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任资深顾问；兼任深圳

证券交易所理事会上诉复核委员会委员。

截至本公告日，李丽杰女士未直接或间接持有本公司任何股票，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

有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没有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

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

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

指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经在最

高人民法院网站失信被执行人目录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

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三、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简历

1、张铭聪先生，公司监事会主席兼总经理助理，1987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

学历。 曾任东莞市百思特服饰有限公司外贸业务员、金富包装车间员工、品检员、仓管员；2012年11月

起在金富有限任职，历任副总经理助理、总经理助理、董事会秘书兼总经理助理，现任公司监事会主

席、总经理助理。

截至本公告日，张铭聪先生通过金盖投资间接持有公司股份6万股。 张铭聪先生与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持有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没有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

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

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

情形。 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失信被执行人目录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符合《公司法》等相

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2、欧敬昌先生，公司监事，1965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曾任博美村委会计、私营手

袋厂业务员、东莞市虎门金富塑胶制品厂业务员；2001年12月起在本公司任职，现任公司监事兼人事

行政部统计员、四川金富监事、迁西金富监事、翔兆科技监事。

截至本公告日，欧敬昌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100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38%。 欧敬昌先生与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没有关联关

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

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存在《公司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公司章程》 中规

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失信被执行人目录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

行人” ，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